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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景顺长城李进：与优秀公司
一起成长

在诸多公募基金经理
中，李进的风格稳定，重点研
究制造业、医药、TMT 等行
业。2021 年 5 月，李进加入
景顺长城，在静默期中，李进
没有花太多时间休整，而是
忙 于 研 究 储 备 ，囤 积“ 粮
草”。8月31日，他开始执掌
景顺长城科技创新基金，开
启新的投资之旅。

他认为，下半年整体市
场存在结构性机会，选择细
分景气行业的优秀公司较重
要。随着中国国力的崛起，
优秀公司未来相当长一段时
间都会享受时代带来的红
利。
（投资有风险，选择需谨慎）

9月13日上午，成都公积金中心相
关负责人对《成都住房公积金按月提
取住房公积金偿还个人住房贷款本息
管理相关规定（试行）》《成都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关于印发〈成都住房公积
金个人住房贷款实施细则〉的通知》

《成都住房公积金提取管理实施细则》
《成都住房公积金缴存管理实施细则》
进行了解读，回应了“按月提取还贷”
的申请条件、办理方法，以及公积金缴
存比例等具体问题。

记者从成都公积金中心获悉，成
都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存贷系数
定为0.9，相关政策并将于2021年10月
8日正式实施。

问：新政后哪些提取业务可以按
月提取？

答：可以按月提取的业务有购买
自住住房提取、偿还自住住房贷款本
息提取、租赁自住住房提取三类。购
买自住住房提取调整为“购房五年内
申请，可每月提取一次”；偿还自住住
房贷款本息提取调整为“可每月提取
一次”，其中，提前结清贷款提取调整
为“提前结清贷款后五年内申请，可每
月提取一次”；租赁自住住房提取调整
为“可每月提取一次”。

问：按月提取的业务是否需要每
月都提出申请？可不可以累计提取？

答：可以累计提取。职工可根据自
己需要，确定申请提取的间隔时间，无需
每月都提出申请。每次申请提取时，中
心将根据未申请提取的月数计算职工应
提取的金额。需要注意的是，无备案租
赁自住住房提取不能跨年累计提取。

例如，职工李某于2021年10月按
揭购买了一套商品住房，于11月申请
了首次偿还自住住房贷款本息提取，
其后一直未申请提取，直到 2022 年 5
月，李某再次就该套住房贷款申请偿

还自住住房贷款本息提取，其可将未
申请提取的2021年12月至2022年5月
间的还款额，累计在一起申请提取。

问：按月提取的业务可以通过哪
些渠道办理？

答：可通过成都公积金 APP 线上
渠道和中心线下服务窗口办理。其
中，职工还可以跟中心签订按月提取
协议，每月自动提取账户余额用于偿
还自住住房贷款本息。

问：哪些提取业务同一个年度只
能选择一套住房申请提取？

答：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
房、偿还自住住房贷款本息、租赁自住
住房这几类住房消费提取业务，职工
在同一个年度内，只能选择一套住房
进行提取。需要注意的是，既有住宅
增设电梯提取不受此限制，例如职工
当年已办理了购买自住住房或偿还自
住住房贷款本息提取的，还可以办理
既有住宅增设电梯提取。

问：纳入贷款额度计算的缴存余
额怎么提取？

答：职工申请公积金贷款时，纳入
贷款额度计算的缴存余额，自公积金
贷款受理之日起至贷款发放前，不得
申请提取；在公积金贷款发放后至贷
款结清前，仅能用于偿还该套住房的
公积金贷款本息提取。

问：新政后能否以公积金贷款所
购的住房申请提取首付款？

答：可以。职工在 2021 年 10 月 8
日后申请办理的公积金贷款，可提取
未纳入贷款额度计算的缴存余额用于
支付该套住房首付款。

例如，张三账户余额 8 万元，2021
年10月20日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其
公积金账户余额中有3万元用于计算贷
款额度，另外的5万元未用于计算贷款
额度。因此，在贷款发放后，张三可申

请将未纳入贷款额度计算的5万元账户
余额提取用于支付该套住房的首付款。

问：异地房屋申请提取有什么变
化？

答：2021 年 10 月 8 日后，将原有
“职工及其配偶本市无房，在川内购房
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不受户籍地和
工作地限制”的规定，调整为以德阳
市、眉山市、资阳市行政区域内的住房
申请提取公积金，将不受户籍所在地
或工作所在地限制。职工购买德阳
市、眉山市、资阳市行政区域以外住房
的提取时，房屋地址应与职工本人或
配偶户籍所在地或工作所在地的地级
行政区域一致。

问：限制多套房提取是什么？
答：自2021年10月8日起，职工申

请时近五年内已办理两套及以上住房
购房提取，或当前在本市拥有两套及
以上住房产权的，不得再申请第三套
及以上住房购房提取。

问：限制多套房提取具体如何理
解？

答：一是限制多套房提取的规定，
仅针对通过按揭或全款购买新房以及
再交易住房的购买自住住房提取，不
包含偿还自住住房贷款本息提取等其
他提取业务。二是近五年内已办理的
购买自住住房提取套数，是以中心业
务系统提取明细中的记载为依据。需
要注意的是，2021 年 10 月 8 日以前产
生的系统提取记录不纳入购买自住住
房提取套数的认定范围。

例如，职工张某名下有两套住房，
分别于 2018 年 9 月、2021 年 11 月办理
了这两套住房的购买自住住房提取业
务，由于 2021 年 10 月 8 日以前的购买
自住住房提取记录不纳入提取套数的
认定范围，那么张某五年内仅有一套
购买自住住房提取记录。

三是本市拥有的房屋套数以住建
部门登记的房屋套数及取得时间进行
排序，排序为第三套及以后的住房不
能办理购买自住住房提取，第一套和
第二套符合提取条件的，可以申请购
买自住住房提取。

例如，职工王某当前在本市有A、
B、C三套住房，分别购于2011年、2017
年、2021年，按照上述规定，C住房为第
三套住房，不能申请购买自住住房提
取，A住房由于购房时间超过了五年，
也不能申请购买自住住房提取，仅有B
住房不属于第三套及以上的住房，且
购房时间也未超过五年，可以申请购
买自住住房提取。

问：职工不能在线上办理提取业
务，也无法亲自到柜台办理的，是否可
以委托他人代办？

答：可以。职工可委托他人办理
除租赁自住住房提取、购买再交易住
房提取以外的提取业务。委托方式包
含通过手机 APP 办理委托登记，或填
写纸质《成都住房公积金提取委托代
办书》交由代办人代办业务时提供。

问：新旧政策在衔接过渡方面有
何具体的规定？

答：有四个方面的衔接过渡规定：
一是10月8日前受理的公积金贷款不
能再以该套住房办理购买自住住房提
取；二是 10 月 8 日前已办理过购买自
住住房提取的职工，不能再次以该套
住房办理购买自住住房提取；三是 10
月8日前以提前结清贷款办理过偿还
自住住房贷款本息提取的职工，不能
再次以该套住房办理偿还自住住房贷
款本息提取；四是10月8日后，不再新
增签订“按年委托提取协议”，10月8日
前职工已签订且未解约的“按年委托
提取协议”，按协议约定继续执行。

（据成都发布）

成都公积金提取细则出台，10月8日正式实施

哪些可以按月提取？解答来了

成都市气象台9月13日16时发布
暴雨蓝色预警:

预计 13 日 20 时至 14 日 20 时有一
次阵雨或雷雨天气过程，降雨分布不
均，其中蒲江、邛崃、新津、双流、天府
新区、东部新区、新都、青白江、龙泉
驿、锦江区、高新区、金牛区、青羊区、

成华区和武侯区 15 区(市)县部分地方
有暴雨，其余区(市)县个别地方有暴
雨，降雨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和 6
级以上阵性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
意防范。

1.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
暴雨准备工作;

2.学校、幼儿园采取适当措施，保证
学生和幼儿安全;

3.驾驶人员应当注意道路积水和交
通阻塞，确保安全;

4.检查城市、农田、鱼塘排水系统，
做好排涝准备。

（据四川在线）

成都暴雨蓝色预警：15区(市)县伴雷电大风

公安部交管局近日部署全国公
安交管部门开展酒驾醉驾集中整治
行动。9 月 13 日起，全国交警将开展
为期 10 天的酒驾醉驾执法直播联动，
边执法边宣传，最大限度警示并提示

驾驶人抵制酒驾醉驾，将安全风险排
除在萌芽阶段，保障群众节日出行安
全。

“有安全，更团圆。”公安部交管局
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处罚不是目的，

安全才是第一，饮酒后严禁驾车，亲朋
好友要主动劝阻驾驶人酒后驾车，守法
出行，共同营造安全祥和的道路交通环
境。

（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

为期10天 集中整治酒驾醉驾


